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

上海证券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 ）协商一致，自2015年10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上

海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

（2）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4）；

（3）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8）；

（4）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9）；

（5）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0）；

（6）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1）；

（7）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8）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5）；

（9）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1）；

（10）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6）；

（11）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2）；

（12）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2001）；

（13）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7）；

（14）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20）；

（15）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181）；

（16）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42）；

（17）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52）；

（18）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11）；

（19）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8）；

（20）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1）；

（21）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32）；

（22）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65）；

（23）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86）；

（24）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605）；

（25）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607）；

（26）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88）；

（27）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72）；

（28）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8）；

（29）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30）景顺长城泰和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06）；

（31）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35）。

二、优惠活动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手机、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

式），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活动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此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

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2、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18918、021-962518

公司网址：www.962518.com� www.shzq.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上

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

盈米财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珠海盈

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财富” ）协商一致，自2015年10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

加盈米财富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优惠费率以盈米财富

的规定为准。 相关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

（2）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4）；

（3）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8）；

（4）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9）；

（5）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0）；

（6）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1）；

（7）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8）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5）；

（9）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261001）；

（10）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6）；

（11）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261002）；

（12）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2001）；

（13）景顺长城上证18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263001）；

（14）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7）；

（15）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20）；

（16）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 000181）；

（17）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42）；

（18）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252）；

（19）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11）；

（20）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385）；

（21）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8）；

（22）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1）；

（23）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32）；

（24）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65）；

（25）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86）；

（26）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88）；

（27）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72）；

（28）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8）；

（29）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30）景顺长城中证TMT� 1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1361）；

（31）景顺长城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1455）；

（32）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35）。

二、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盈米财富一次性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享

有平台活动提供的所有费率折扣优惠。 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受费率折

扣。 活动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申购手续费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上

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址：www.yingmi.cn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投资者留

意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

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

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上海证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15年10月26日起新增委托

上海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新增上海证券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1）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2(A级)/260202(B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

（2）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4）；

（3）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8）；

（4）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9）；

（5）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0）；

（6）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1）；

（7）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8）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5）；

（9）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1，C类261101）；

（10）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6）；

（11）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2，C类261102）；

（12）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2001）；

（13）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7）；

（14）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20）；

（15）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181，C类000182）；

（16）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42）；

（17）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52，C类000253）；

（18）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11）；

（19）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380(A级)/000381(B级)）；

（20）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8）；

（21）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1）；

（22）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32）；

（23）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65）；

（24）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86）；

（25）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605）；

（26）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607）；

（27）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88）；

（28）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72）；

（29）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8）；

（30）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31）景顺长城泰和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06）；

（32）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50）；

（33）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35）。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336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336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联系人：许曼华

电话：021-53519888

传真：021-53519888

客户服务电话：4008918918、021-962518

公司网址：www.962518.com� www.shzq.com

二、通过上海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上海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

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级（基金代码：260202）、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B级（基金

代码：000381）、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65）和景顺长城景瑞收

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50）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上海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200元（含申购手续

费），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上海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上海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上海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2(A级)/260202(B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

（2）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4）；

（3）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8）；

（4）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9）；

（5）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0）；

（6）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1）；

（7）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8）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5）；

（9）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1，C类261101）；

（10）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6）；

（11）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2，C类261102）；

（12）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7）；

（13）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20）；

（14）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181，C类000182）；

（15）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42）；

（16）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52，C类000253）；

（17）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11）；

（18）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380(A级)/000381(B级)）；

（19）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8）；

（20）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1）；

（21）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32）；

（22）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86）；

（23）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88）；

（24）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72）；

（25）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8）；

（26）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27）景顺长城泰和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06）；

（28）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35）。

自2015年10月26日起在上海证券开通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注：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已开通同一基

金A/C类基金份额间的相互转换业务，其他同一基金的不同类别/级别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上海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四、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18918、021-962518

公司网址：www.962518.com� www.shzq.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

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

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盈米财富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珠

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财富”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15年10月26日起新增委

托盈米财富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具体的业务流

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盈米财富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盈米财富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1）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2(A级)/260202(B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

（2）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4）；

（3）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8）；

（4）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9）；

（5）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0）；

（6）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1）；

（7）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8）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5）；

（9）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1，C类261101）；

（10）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6）；

（11）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2，C类261102）；

（12）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2001）；

（13）景顺长城上证18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263001）；

（14）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7）；

（15）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20）；

（16）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181，C类000182）；

（17）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42）；

（18）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52，C类000253）；

（19）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11）；

（20）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385，C类000386）；

（21）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380(A级)/000381(B级)）；

（22）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8）；

（23）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1）；

（24）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32）；

（25）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65）；

（26）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86）；

（27）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88）；

（28）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72）；

（29）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8）；

（30）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31）景顺长城中证TMT� 1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1361）；

（32）景顺长城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1455）；

（33）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50）；

（34）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35）。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楼B1201-1203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020-89629099

传真：020-89629011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二、通过盈米财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盈米财富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盈米财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

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级（基金代码：260202）、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B级（基金

代码：000381）、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65）和景顺长城景瑞收

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50）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盈米财富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手续

费），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盈米财富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盈米财富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盈米财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2(A级)/260202(B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

（2）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4）；

（3）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8）；

（4）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9）；

（5）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0）；

（6）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1）；

（7）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8）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1，C类261101）；

（9）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5）；

（10）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6）；

（11）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2，C类261102）；

（12）景顺长城上证18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263001）；

（13）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7）；

（14）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20）；

（15）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181，C类000182）；

（16）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42）；

（17）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52，C类000253）；

（18）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11）；

（19）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385，C类000386）；

（20）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380（A级）/000381�（B级））；

（21）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8� ）；

（22）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1）；

（23）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32）；

（24）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86）；

（25）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88）；

（26）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72）；

（27）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0978）；

（28）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29）景顺长城中证TMT� 1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1361）；

（30）景顺长城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1455）；

（31）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35）。

自2015年10月26日起在盈米财富开通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注：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景顺长城景

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已开通同一基金A/C类基金份额间的相互转换业务，其他同一基金的不同类

别/级别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盈米财富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四、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

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

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南京银行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15年10月26日起新增委托南

京银行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新增南京银行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1）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2）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380，B类000381）；

（3）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52，C类000253）。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林复

联系人：刘晔

电话：025-86775335

传真：025-86775376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6400(全国）、96400（江苏）

网址：www.njcb.com.cn

二、通过南京银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南京银行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南京银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

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景顺长城景益

货币市场基金B级（基金代码：000381）除外）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

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南京银行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300元（含申购手续

费），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南京银行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南京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南京银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目前本公司已在南京银行开通了以下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包括：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2(A级)/260202(B级)）；

（2）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4）；

（3）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9）；

（4）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1002、C类261102）；

（5）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42）；

（6）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72）；

（7）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本次新增开通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380，B类000381）和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A类000252，C类000253）在南京银行的基金转换业务。

自2015年10月26日起在南京银行开通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注：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已开通同一基金A/C类基金份额间的相互转换业务，其

他同一基金的不同类别/级别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南京银行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四、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nvescogreatwall.com

2、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6400(全国）、96400（江苏）

网址：www.njcb.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

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

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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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03,077,931.57 8.58%

2 第二名 87,874,116.24 7.56%

3 第三名 78,346,865.09 6.74%

4 第四名 31,103,217.46 2.67%

5 第五名 24,846,934.15 2.14%

合计 325,249,064.52 27.69%

8、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原报告第20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现变更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募投项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截至2012年4月30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21,646,478.58元，其中年产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

工程项目投资21,616,478.58元、广东省电子基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投资30,000.00

元。 2012年5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21,646,478.58元。

9、合并资产负债表（原报告67页）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6,505.41 896,804.96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372,857.21 71,315,370.06

负债合计 1,156,727,377.29 1,097,129,203.13

现变更为：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递延所得税负债 9,059,295.74 10,206,449.69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005,647.54 80,625,014.79

负债合计 1,165,360,167.62 1,106,438,847.86

10、合并资产负债表（原报告68页）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未分配利润 228,058,190.87 229,173,715.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61,063,491.16 1,161,401,376.7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6,600,218.07 1,202,685,065.57

现变更为：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未分配利润 219,425,400.54 219,864,070.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2,430,700.83 1,152,091,732.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97,967,427.74 1,193,375,420.84

11、合并利润表（原报告71页）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加：营业外收入 11,851,940.39 37,007,256.4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892,499.86 55,487,764.97

减：所得税费用 -1,117,178.97 571,695.6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009,678.83 54,916,069.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800,912.83 46,079,587.57

少数股东损益 4,208,766.00 8,836,481.7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21,911.07 -2,190,575.10

七、综合收益总额 11,831,589.90 52,725,494.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578,551.77 44,256,796.0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253,038.13 8,468,698.1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72 0.11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72 0.116

现变更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加：营业外收入 11,851,940.39 25,733,463.9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892,499.86 44,213,972.43

减：所得税费用 -1,794,033.37 -1,392,452.1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686,533.23 45,606,424.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77,767.23 36,769,942.84

少数股东损益 4,208,766.00 8,836,481.7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21,911.07 -2,190,575.10

七、综合收益总额 12,508,444.30 43,415,849.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255,406.17 34,947,151.3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253,038.13 8,468,698.1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89 0.09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89 0.093

12、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原报告77页）

项目

本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

者权

益合

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

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

综合

收益

专项

储备

盈余

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

配利

润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

额

395,

821,

872.0

0

519,

900,

725.98

-1,

848,

669.77

18,

353,

733.14

229,

173,

715.44

41,

283,

688.78

1,

202,

685,

065.5

7

二、本年期初余

额

395,

821,

872.0

0

519,

900,

725.98

-1,

848,

669.77

18,

353,

733.14

229,

173,

715.44

41,

283,

688.78

1,

202,

685,

065.5

7

三、本期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777,

638.94

-1,

115,

524.57

4,

253,

038.13

3,

915,

152.5

0

（一）综合收益

总额

777,

638.94

6,

800,

912.83

4,

253,

038.13

11,

831,

589.9

0

四、本期期末余

额

395,

821,

872.0

0

519,

900,

725.98

-1,

071,

030.83

18,

353,

733.14

228,

058,

190.87

45,

536,

726.91

1,

206,

600,

218.0

7

项目

上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

者权

益合

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

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

综合

收益

专项

储备

盈余

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

配利

润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三、本期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65,

970,

312.0

0

-65,

970,

312.0

0

-1,

822,

791.49

11,

471.4

7

39,

471,

084.90

8,

468,

698.1

5

46,

128,

463.0

3

（一）综合收益

总额

-1,

822,

791.49

46,

079,

587.57

8,

468,

698.1

5

52,

725,

494.2

3

四、本期期末余

额

395,

821,

872.0

0

519,

900,

725.98

-1,

848,

669.77

18,

353,

733.14

229,

173,

715.44

41,

283,

688.7

8

1,

202,

685,

065.5

7

现变更为：

项目

本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

者权

益合

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

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

综合

收益

专项

储备

盈余

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

配利

润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

额

395,

821,

872.0

0

519,

900,

725.98

-1,

848,

669.77

18,

353,

733.14

219,

864,

070.71

41,

283,

688.78

1,

193,

375,

420.8

4

二、本年期初余

额

395,

821,

872.0

0

519,

900,

725.98

-1,

848,

669.77

18,

353,

733.14

219,

864,

070.71

41,

283,

688.78

1,

193,

375,

420.8

4

三、本期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777,

638.94

-438,

670.17

4,

253,

038.13

4,

592,

006.9

0

（一）综合收益

总额

777,

638.94

7,

477,

767.23

4,

253,

038.13

12,

508,

444.3

0

四、本期期末余

额

395,

821,

872.0

0

519,

900,

725.98

-1,

071,

030.83

18,

353,

733.14

219,

425,

400.5

4

45,

536,

726.91

1,

197,

967,

427.7

4

项目

上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

者权

益合

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

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

综合

收益

专项

储备

盈余

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

配利

润

优先

股

永续

债

其他

三、本期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65,

970,

312.0

0

-65,

970,

312.0

0

-1,

822,

791.49

11,

471.4

7

30,

161,

440.17

8,

468,

698.1

5

36,

818,

818.3

0

（一）综合收益

总额

-1,

822,

791.49

36,

769,

942.8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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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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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期期末余

额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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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0

0

519,

900,

725.98

-1,

848,

669.77

18,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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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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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83,

688.7

8

1,

193,

375,

420.8

4

13、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原报告118页）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收利息 2,843,369.43 426,505.41 5,978,699.75 896,804.96

合计 2,843,369.43 426,505.41 5,978,699.75 896,804.96

现更正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收利息 2,843,369.43 426,505.41 5,978,699.75 896,804.96

评估增值 34,531,161.32 8,632,790.33 37,238,578.92 9,309,644.73

合计 37,374,530.75 9,059,295.74 43,217,278.67 10,206,449.69

14、以抵销后净额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原报告118页）

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负债

抵销后递延所得税

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负债

抵销后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6,505.41 896,804.96

现更正为：

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负债

抵销后递延所得税

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负债

抵销后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9,059,295.74 10,206,449.69

15、未分配利润（原报告128页）

本期 上期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229,173,715.44 189,702,630.54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229,173,715.44 189,702,630.54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800,912.83 46,079,587.57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1,471.47

应付普通股股利 7,916,437.40 6,597,031.20

期末未分配利润 228,058,190.87 229,173,715.44

现更正为：

本期 上期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219,864,070.71 189,702,630.54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219,864,070.71 189,702,630.54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77,767.23 36,769,942.84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1,471.47

应付普通股股利 7,916,437.40 6,597,031.20

期末未分配利润 219,425,400.54 219,864,070.71

16、营业外收入(原报告130页)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

合并对价小于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在

合并日的公允价值的差额

35,424,940.12

合计 11,851,940.39 37,007,256.44 11,851,940.39

现更正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

合并对价小于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在

合并日的公允价值的差额

24,151,147.58

合计 11,851,940.39 25,733,463.90 11,851,940.39

17、所得税费用表(原报告132页)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当期所得税费用 3,494,999.42 6,585,204.69

递延所得税费用 -4,612,178.39 -6,013,509.05

合计 -1,117,178.97 571,695.64

现更正为：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当期所得税费用 3,494,999.42 6,585,204.69

递延所得税费用 -5,289,032.79 -7,977,656.86

合计 -1,794,033.37 -1,392,452.17

18、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原报告第132页）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利润总额 9,892,499.86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3,272,288.87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7,220.00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4,382,247.84

所得税费用 -1,117,178.97

现更正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利润总额 9,892,499.86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3,272,288.87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7,220.00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5,059,102.24

所得税费用 -1,794,033.37

19、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原报告第134页）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11,009,678.83 54,916,069.33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470,299.55 -455,38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8,037.04 -24,384,712.09

现变更为：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11,686,533.23 45,606,424.60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147,153.95 8,854,25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8,037.04 -24,384,712.09

20、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原报告第153页）

项目 金额 说明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17,281.28

合计 10,169,014.70 --

现变更为：

项目 金额 说明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0,426.88

合计 10,845,869.10 --

21、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原报告第153页）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56% 0.0172 0.01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28% -0.0085 -0.0085

现更正为：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62% 0.0189 0.01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28% -0.0085 -0.0085

22、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原报告第154页）

（1）同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净利润 净资产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按中国会计准则 6,800,912.83 46,079,587.57 1,161,063,491.16 1,161,401,376.79

按国际会计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2）同时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净利润 净资产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按中国会计准则 6,800,912.83 46,079,587.57 1,161,063,491.16 1,161,401,376.79

按境外会计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现更正为：

（1）同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净利润 净资产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按中国会计准则 7,477,767.23 36,769,942.84 1,152,430,700.83 1,152,091,732.06

按国际会计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2）同时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净利润 净资产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按中国会计准则 7,477,767.23 36,769,942.84 1,152,430,700.83 1,152,091,732.06

按境外会计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23、会计政策变更相关补充资料（原报告第154页）

项目 2013年1月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52,192.46 896,804.96 426,505.41

非流动负债合计 74,614,779.40 71,315,370.06 14,372,857.21

负债合计 719,056,590.80 1,097,129,203.13 1,156,727,377.29

未分配利润 189,702,630.54 229,173,715.44 228,058,190.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123,741,611.91 1,161,401,376.79 1,161,063,491.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6,556,602.54 1,202,685,065.57 1,206,600,218.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75,613,193.34 2,299,814,268.70 2,363,327,595.36

现更正为：

项目 2013年1月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52,192.46 10,206,449.69 9,059,295.74

非流动负债合计 74,614,779.40 80,625,014.79 23,005,647.54

负债合计 719,056,590.80 1,106,438,847.86 1,165,360,167.62

未分配利润 189,702,630.54 219,864,070.71 219,425,400.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123,741,611.91 1,152,091,732.06 1,152,430,700.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6,556,602.54 1,193,375,420.84 1,197,967,427.7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75,613,193.34 2,299,814,268.70 2,363,327,595.36

三、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自收到决定书后，即刻下发通知给到公司财务部、证券部。 由公司财务总监作为主要牵头人即刻组成财务和证券部门联合工

作小组，工作小组由7人组成，对2013年和2014年定期报告相关更改事项进行梳理和更正工作。 同时，要求公司财务人员和证券部人员日后

积极参加证监会、深交所、会计机构组织的各项有关最新财务会计准则变化、年度报告制作相关的培训，不断提升工作素养和能力。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王旭东、董事会秘书范卓

计划完成时间：2015年10月30日之前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将在认真整改的基础上吸取教训，勤勉尽责，努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的信息

披露质量。

公司对上述更正内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其他与本次更正内容相关的引用资料均以本次公告更正内容为准。 更新

后的《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 备查文件

1、《关于对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5】33号）；

2、《关于广东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

3、《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4、《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2015-080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

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上午11：30在深圳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第四届监事会

主席杨忠岩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申请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改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资历资质和专业的审计团队，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

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因此监事会同意改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同意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2015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决定其报酬。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暨对2013年、2014年年度报告更正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核公司更正后的2013年、2014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2015-081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决定于2015年11月11日（星期三）下午14：30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

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5日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15:00至2015年11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的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止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或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8、会议地点：广东省梅县雁洋镇超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的议案》；

邓磊先生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关于改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1、2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1、2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人员以外的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本

公司将单独计票，并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74）。

三、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上午9：00—11：30，下午14：00—18：00；

2、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证券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需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3、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梅州：广东省梅县雁洋镇超华工业园

深圳：深圳市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一期B座1312室

联系电话：0753-8586687；0755－83432838

联系传真：0753-8586680；0755－83433868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本次会议联系人：范卓、彭雪

联系电话:� 0755-83432838；0753-8586687

传真号码：0755-83433868；0753-8586680

3、若有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通过深圳交易所系统参加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88。

2、投票简称：“超华投票” 。

3、投票时间：2015年11月11日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 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 或“弃权” 。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超华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

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

议案1

《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的议

案》

1.00

议案2 《关于改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0

（4）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现场

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致：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

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的行使表决权（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填写“股票数”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

的议案》

2 《关于改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如委托人无在本授权委托书中就上述议案表明委托人的表决意见的，则委托人在此确认：委托人对受托人在此次股东会上代委托人

行使表决权的行为予以确认。

受托人无转委托权。 本委托书有效期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上接B243版）


